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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力诺医药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

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受山东力诺医药包装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诺药包”或“公司”）股东力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出让方”）委托，组织实施本次力诺药包首发前股份向特定

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 年修订）》（以下简称

“《减持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6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股东询价和配售方式转让股份（2025 年修订）》（以下简称“《指

引第 16 号》”）等相关规定，兴业证券对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的相关资格进

行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

兴业证券收到出让方关于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委托兴业证券组织实施本

次询价转让。

二、关于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兴业证券对出让方的相关资格进行了核查。出让方已

出具《关于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出让方资格

相关事宜的承诺函》。兴业证券已完成出让方资格核查工作，对出让方进行调

查和问询，并收集相关核查文件。此外，兴业证券还通过公开信息渠道检索等

手段对出让方资格进行了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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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力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年 11月 21日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 91370100744546671X

注册地址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东路 30766 号力诺科技园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投资及对投资项目的咨询（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进出口业务；批发、零售；化

学、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光伏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兴业证券核查了力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文件并对企业

人员访谈，力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

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力诺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为合法存续的公司。

2、力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

作出的承诺的情形。

3、力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力诺药包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

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元坤通过力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力

诺药包股份，需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关于询价转让窗口期的规定。

4、力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减持指引》《指引第 16号》等规则规定的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相

关规定的情况。

5、力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不存在被质

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

6、力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

规定的情形。

7、力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转让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

https://114.80.154.45/EquitySalesF9Web/HKF9/CompanyData/!CommandParam(8514,CompanyCode=116622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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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需遵守《指引第 16号》第七条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减持规定，即“创业板上市公司存在本所《减持指

引》第七条规定情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得进行询价

转让；上市公司存在《减持指引》第八条规定情形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得进行询价转让。

出让股东询价转让首发前股份的，单独或者合计拟转让的股份数量不得低

于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

根据上述规定，兴业证券核查相关事项如下：

（1）力诺药包最近三个已披露经审计的年度报告的会计年度皆已实施现金

分红（2022 年、2023 年和 2024 年），且累计现金分红金额高于同期年均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2）力诺药包最近二十个交易日中，任一日股票收盘价（向后复权）均高

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以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期末每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力诺药包最近二十个交易日中，任一日股票收盘价（向后复权）均高

于首次公开发行时的股票发行价格。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需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第十三条关于询价转让窗口期的规定，即“上市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

（一）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

（二）上市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三）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发生之日起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止；

（四）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根据上述规定，兴业证券核查相关事项如下：



4

（1）力诺药包已于 2025年 4月 25日公告《山东力诺医药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年度报告》，已于 2025年 8月 21日公告《山东力诺医药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因此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第十三条第（一）款所限定之情

形；

（2）力诺药包已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公告《山东力诺医药包装股份有限

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因此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第十三条第（二）款所限定之情

形；

（3）经核查力诺药包出具的《说明函》，力诺药包说明其不存在已经发生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可能对力诺药包股票的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且在此次询价转让完成前将不会筹划可能对力诺药包股票的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因此本次询价转让亦不涉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第十三条第（三）款所限定之情形；

（4）经核查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

期间，因此本次询价转让亦不涉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第十三条第（四）款所限定之情形。

三、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对出让方工商登记文件、公开渠道信息进行核查，并对企业人员

进行访谈和要求出具承诺函，经核查认为：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符合《指引

第 16 号》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主体资格，出让方符合《指引第 16 号》第九条规

定的：“（一）出让股东转让股份符合股份减持相关规则的规定并遵守其作出的

承诺；（二）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

限情形；（三）出让股东转让股份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如适用）；

（四）本次询价转让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如适用）；（五）

本所要求核查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力诺医药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组织券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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